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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跨行政区域的流域污染纠纷时有发生。其根源在于流域
上下游之间环境保护责任的不对等，容易出现上游排污、下游“买单”，
或上游费力保护、下游坐享其成等现象。如何破解跨省流域横向生态
补偿，成为多年来一直探索的难题。

在《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下，如何破解横向生态补偿的难
题？记者采访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生态部研究员刘桂环，现任国
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科技专项“十二五”《 跨省重点流域生态补
偿与经济责任机制示范研究》课题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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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全力保障水生态环境安全，跨界水
体水质保持稳定。

我国在省内跨界流域水质生态补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但是在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方面进展缓慢。一些河流流经多个省、
市, 那么究竟如何界定生态效益的受益者和提供者？若产权界定不清，
必然导致责任难以确定，中下游地区搭便车的行为也必然无法控制。

由于我国生态补偿体制、财政体制等还需不断完善和融合，省内
跨市、区河流还易协调，但省际间谈判和博弈的历程十分艰辛。运行成
本较高使得地方政府间往往止于谈判，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协调利益
相关方关系的省际合作机制。

一些地方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钱和利益问题，跨省流域还未真
正开展横向生态补偿；而已经展开补偿的流域，也面临着补偿资金远远
低于实际保护资金的尴尬。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跨流
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应该探索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对生态供给者形成
一种长效的激励机制，以巩固生态建设和保护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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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源区包括江西省赣州市寻
乌、安远和定南 3县。东江是广东省广
州、深圳、东莞等珠江三角地区发达城市
以及香港城乡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水源。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一直重视跨
省东江流域的生态补偿工作，正在积极推
动把东江流域纳入国家生态补偿试点或示
范区，相关地方也正在积极做好相关基
础工作。也有消息称，东江流域目前已
经纳入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的大江大
河治理工程，这可能对推动建立东江流
域跨省生态补偿机制起到积极作用。

汀江，发源于福建武夷山脉南段东
南一侧的宁化县治平乡境内，穿越长
汀、上杭、武平、永定等县（龙岩市境内），
南下进入广东的韩江。汀江（韩江）是闽
粤人民共同的母亲河。

汀江（韩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虽然
呼声很高，但一直无法落实。有关专家
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什么形式、什么原
则推进汀江流域生态补偿，促进流域上
下游达成共识。有专家建议，对于汀江

（韩江）流域生态补偿，在国家有关部门
的积极协调下，福建与广东要继续协商，
寻求两省在流域生态补偿工作中的契合
点，促使汀江流域生态补偿尽快落地。

密云水库，位于北京市密云县，是北
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饮用水水源供应
地。密云水库有两大支流，一条支流是
白河，起源于河北省沽源县，经赤城县、
延庆县、怀柔区，流入密云水库；潮河起
源于河北省丰宁县，经滦平县，自古北
口入密云水库。

可以说，京冀之间的横向财政转移
支付在我国生态补偿实践中迈出了可贵
的一步，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对
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具有长远意
义。但是，京冀之间的合作，可以说具有
生态补偿的性质，但却没有真正的生态
补偿名义。

新安江，钱塘江水系干流上游段，发
源于安徽黄山市休宁县境内，东入浙江
省西部，经淳安至建德与兰江汇合后为
钱塘江干流桐江段、富春江段，东北流入
钱塘江，是钱塘江正源。

试点 3年，新安江保护取得显著成
效。皖浙均表示希望延长试点期限。
之所以将新安江作为全国首个跨省流
域生态补偿试点，重要原因在于其具
备基本条件，其一，流域省份仅有安徽
和浙江，责任主体易于确定，上下游关
系明晰；其二，利益关系明显，安徽境
内径流占千岛湖入库量的六成以上；其
三，下游浙江省经济状况
好，地方财力充裕。

一、东江

怎么突破？
补偿责任主体的界定是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的

基础和前提。“应按照责权一致、对等的原则，界定
流域内不同主体的责任。”刘桂环说。

刘桂环指出，跨省断面水质水量的责任关系
一定要明确，这是开展上下游横向补偿的前提。
在“水十条”指导下开展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
偿，横向补偿政策应尽快明确目标，重在以厘清责
任主体、科学核算补偿标准为基础，更加重视上下
游协商、共建共享、双赢发展的理念。上一级政府
在指导协调工作中发挥作用，市场与政府补偿并

举，探索多元化的横向补偿方式。
如果可能的话，兼顾生态功

能的因素。与正在划
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相
协调，将对推动建立
中国特色的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补偿标准核算是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的重中之
重。要充分考虑重视上游地区提供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认真梳理和测算上游地区生态保护成本、
环境治理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基于这几个方面
来算出需要补偿多少的大数，然后再通过双方协
商和沟通，最终提出横向生态补偿的标准。

像河北省对京津地区提供的不仅是水资源，
还包括防风固沙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来推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呢？

刘桂环建议，从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考虑，根
据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生态功能重
要性进行评价，划定流域上游地区生态共同体。
在上游地区确保水质水量稳定的基础上，由中央、
北京、天津补偿河北省为保护水资源及维护生态
系统功能的直接投入并弥补机会成本损失。

对于“怎么补”，各地均在积极探索实践。经验表
明，“横向纵向结合，直接间接互补”的方法是可行的。

“应设立专项资金的横向补偿实践和异地开

发的横向补偿模式。”刘桂环建议，对于跨省（市、
县）的生态补偿，上级政府应积极引导补偿方向受
偿方建立横向补偿，同时鼓励开展产业转移、异地
开发等产业补偿，支持对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
能区进行投资倾斜、对口帮扶、人才培训等政策补
偿，加大各项资源税费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

同时，探索建立新的资金机制，以条件成熟的
流域为试点，国家和地方合力，并撬动和引导社会
资金参与，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基金或账户，形
成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池，明确资金池中资金
使用方向，专门用于确保流域跨界断面水质安全、
维护和提高流域主导生态功能有关的项目。

刘桂环建议，尽快出台关于相关指导意见或
者技术指南，从流域范围、责任主体、标准核算、方
式选择、财政制度安排、透明公开、公众参与、绩效
评估等方面对流域生态补偿进行相对统一的规范和
引导，确保不同区域横向生态补偿具有可比性，也有
助于进一步总结梳理横向补偿的经验与教训。

虽然国家和地方一直都在积极推广横向生态
补偿机制，但现实中却面临诸多困难。刘桂环表
示，首先缺少跨行政区域的协商机制。国家和地
方层面尚未建立流域生态补偿的协商平台，各地
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多是在上一级政府的协调
下，由补偿双方协商达成，但普遍缺乏政策规范和
法律依据。这导致横向生态补偿实践进展缓慢，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更难突破。

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对象很难确定, 即谁补偿谁
的问题。这是开展生态补偿的重要基础。尽管确立
了“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的
补偿原则，但面对具体案例时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即使像新安江这么典型的样板，依然存在概
念和标准的模糊地带。那么像长江、黄河流经多

个区域、干支流复杂，界定每个区域责权、补偿范
围就更加困难。以黄河为例，具体到甘肃，它是宁
夏的上游，也是青海的下游，若要补偿，谁补谁？
还有专家指出，每个地方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不
同，补偿也不能要求一致。

健全的法律体系是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
重要前提和保证, 法律要为这种生态服务的标
准、价格等提供规范和约束。

正因为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极为复杂，
2010 年就列入国务院 B 类立法计划的生态补偿条
例，到现在还没有出台。由于缺乏相对明确的上
位法基础，对政策的落实和补偿的实施造成了一
定影响。比如，新安江的试点资金中，国家财政每
年的 3 亿元是以“水流域治理”名义下拨的，预算

中没有生态补偿项目，处于“师出无名”状态。
此外，横向补偿资金所占比例太小，力度不够

大。例如，为全面提升新安江流域保护和发展水
平，2011 年~2013 年，安徽省黄山市用于新安江水
资源保护和流域综合治理累计投入423亿多元。下
游支付的每年 1亿、3年 3亿元的补偿基金，与 423亿
这个庞大数字相比，相差悬殊。（见本报相关报道）

刘桂环说：“目前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在生态
补偿政策设计时多关注资金来源和规模，都希望
补偿的资金多，标准高，但对资金的使用管理以及
使用效果却重视不够，缺乏科学、长效的实施效果
评估机制。生态补偿政策执行缺乏过程透明和公
众参与机制，许多地方因考核机制不足，导致生态
补偿的效果大打折扣。”

难点在哪？

目前，就国家层面而言，只有新安江流域开展
了实质性的试点探索，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
动协调其他流域开展横向生态补偿试点。

刘桂环说：“地方探索的横向补偿是一种流域
上下游政府间的环境责任协议制度。以跨界断面
水质目标为依据，监测流域的行政交界断面。如
果上游地区提供的水质达到目标要求，则下游地
区必须向上游地区提供补偿。如果未达到目标要
求，则上游地区必须向下游地区提供补偿。”

她表示，目前我国已有河北省内的子牙河等
七大流域、河南省沙颍河流域及其省辖四大流域、
辽宁省辽河流域、福建省闽江、九龙江和敖江流
域、山东省小清河流域、江苏省太湖流域、江西省五

河源头、山西省内主要河流域、广东省内东江流域等
10余省份出台了基于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考核的有关
生态补偿办法。但出台办法的这些流域大多属于省
内跨市河流，而跨省流域则鲜有办法出台。

已于 2013 年底试点结束的新安江流域水环
境补偿试点就是这种模式，标志着我国跨省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首次破冰。刘桂环介绍说，实践证
明，在当前水环境保护形势下，以监测和考核水质
为抓手来实施横向生态补偿可操作性较强。

2014 年 11 月 23 日，在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
济协调会第 16 届市长联席会议上，长江沿岸 27 个
城市正式达成《长江流域环境联防联治合作协
议》，将探索建立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制度等。

此举表明探索多年的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正在
不断推进。

据了解，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推动东江、汀
江和引滦入津等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工作，这几个
试点的有关地方政府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
作，包括做好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较难推进的
原因还是在于如何更好地协调上下游以及国家相
关部门的关系，等待有关部门的政策文件出台。上下
游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在推动横向生态补偿中都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也是横向生态补偿成败关键。

刘桂环说：“此次‘水十条’中明确了实施跨界
水环境补偿的牵头部门和参与部门，这将加快推
进横向补偿的政策落地。”

情况如何？

“实施跨界水环境补偿。探
索采取横向资金补助、对口援助、
产业转移等方式，建立跨界水环
境补偿机制，开展补偿试点。深
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摘自《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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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汀江

三、京津冀

四、新安江


